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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女童抚养费法院判决为母“撑腰”
□通讯员 刘士豪

本报讯 近日， 太康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
抚养费纠纷案，6 岁女童周某因父亲周某甲离
婚后拖欠抚养费，将其诉至法院。

周某是一名 6 岁女童，其母亲张某与父亲
周某甲因婚后感情不和，于 2022 年 11 月协议
离婚。 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周某由母
亲张某抚养， 父亲周某甲每月需支付抚养费。
然而，离婚后周某甲一直未按协议支付任何抚
养费。随着周某逐渐长大，生活、教育等各项开
支日益增加， 全部费用由母亲张某独自承担，
使其经济压力巨大。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周
某作为原告， 其母亲张某作为法定代理人，将
周某甲诉至太康县人民法院，要求周某甲支付
拖欠的抚养费及后续费用。

太康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与周某
甲签订的离婚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
效，双方均应恪守并履行。 协议中关于子女抚

养费的约定， 是父母在家庭解体后为保障女
儿未来生活作出的共同安排， 对双方均具有
法律约束力。 周某甲离婚后未按约定支付抚
养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侵害了未成年子女
的合法权益。 因此，法院对周某的诉讼请求予
以支持。

抚养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 这种义务
不因父母婚姻关系的解除而消失。 本案离婚
协议中关于抚养费的约定， 是父母为保障子
女基本生活、 教育和医疗等权益而作出的重
要承诺，具有法律效力。 周某甲作为父亲拒不
履行协议，不仅违反了法律规定，也违背了为
人父母的基本责任。 周某作为未成年人，其健
康成长需要稳定的经济支持和亲情关爱。 张
某作为离异母亲， 独自抚养女儿面临诸多现
实困难。 该案判决有力地支持了抚养人的合
理主张， 及时填补了女童成长所需的经济空
缺， 是司法机关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具
体体现。 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应当
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

普法守护消费安全
权益保障深入人心

3 月 15 日上午， 太康县人民法院组织干警在该
县人民广场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普法宣
传活动。 活动聚焦食品安全、网购维权等热点问题，
现场法院干警为群众送上实用的“法律知识礼包”。

活动现场，法院干警通过设置咨询展台、发放普
法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围绕消费者依法享有
的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等核心权益，结合典型案
例中暴露的高频问题， 手把手指导群众留存消费凭
证、规范投诉流程，详细讲解消费者权利、维权途径、
证据留存等实用知识， 引导群众理性消费、 依法维
权。 通讯员 刘士豪 摄

给差评遭“曝光” 商家被判侵权
□通讯员 刘士豪

本报讯 在数字化时代， 网络空间已成为
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网络并非法外之
地。 近日，太康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消费
评价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

据介绍， 张某在太康某餐饮店消费后，因
对食物质量不满，在抖音平台对该店铺发表了
负面评价。 不料，该餐饮店经营者罗某随后在
其餐饮店的抖音账号上，擅自发布了张某的抖
音名称及个人照片。 该视频迅速传播，获赞近
500 次、评论 150 余条、转发 110 余次，给张某
的个人生活带来了巨大困扰和精神压力。为维
护自身权益，张某以名誉权受侵害为由，将该
餐饮店诉至太康县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某餐饮店在其抖音
作品中公开原告张某的抖音名称及照片，主观

上存在损害原告名誉的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
侵害原告名誉权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考虑到该侵权行为通过网络传播，客观上
给原告造成了精神负担，法院酌情支持了原告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 最终，法院判决被
告某餐饮店在其经营的抖音账号上向原告张

某公开赔礼道歉，发布后至少保留 3 日不得删
除， 并向原告张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3000
元。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消费评价引发的名

誉权纠纷。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和肖像在网络空
间被不当公开后，当事人面临网络暴力，承受
精神压力与社会舆论负担。这起案件为所有商
家敲响了警钟， 在面对消费者的负面评价，正
确的做法是理性沟通、改进服务，而非利用其
经营者的身份， 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公之于
众，进行“曝光式”的反击。

供货违约理应退款 疏于查验自担损失
□通讯员 刘士豪

本报讯 日前， 太康县法院审理了一起因
代发货物缺斤少两等问题引发的纠纷。

许某某在某短视频平台经营一家线上店

铺，该店铺主要销售农产品。 2025 年 10 月，许
某某与从事电商代发的朱某某达成协议，约定
许某某向朱某某支付货款，由朱某某为其店铺
代发松子，并保证松子质量良好且足斤足两。

然而，在销售过程中，许某某店铺的大量
消费者反馈，收到的松子存在缺斤少两、少发
漏发、空壳坏果等严重质量问题，导致大批量
退货退款。 许某某多次与朱某某协商未果，遂
诉至太康县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货
款并赔偿损失。

太康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许某某提交
的店铺后台消费者关于松子质量问题的差评

反馈等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松子存在与双方约
定不符的质量问题。 因此，法院对许某某要求
解除合同并返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同
时，许某某作为经营者，在收货前未尽到基本
的查验义务， 对自身损失的产生存在一定过
错，且其主张的店铺罚款、预期利益等损失缺
乏充分证据，故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未予
支持。

承办法官提醒广大经营者：在进行网络经
营合作时，务必妥善保存商品宣传页面、下单
记录、支付凭证以及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 一
旦发现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这些将成为维权的
核心证据。 当购买到不合格产品时，消费者有
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向销售者或生产者要求退货、赔偿损失。 消费
者权益保护， 需要每一位市场参与者依法行
事，共同构建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